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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尔康 7＃8＃9＃地块大藏光伏项目跟踪审计服务

招标公告

1 招标条件

1.1 本招标项目马尔康 7＃8＃9＃地块大藏光伏项目

已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川发改能源〔2023〕732 号

批准建设。项目业主为马尔康川投新能源有限公司。建设资

金为企业自筹、银行贷款，招标人为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。项目己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的跟踪审计服

务进行公开招标。

1.2 本招标项目的招标组织形式为自主招标。

1.3 本招标文件中

甲方指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甲方根据乙方

提出的需求选聘中介机构，指导监督丁方开展跟踪审计工

作，评价丁方审计服务质量，审计服务费的支付需取得甲

方同意后由丙方支付。

乙方指四川川投新能源有限公司。乙方提出审计服

务需求，指导监督丁方开展跟踪审计工作，验收审计服务

成果。

丙方指马尔康川投新能源有限公司。丙方为被审计

单位，配合开展审计工作，经甲方、乙方同意后向丁方支

付审计服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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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方指中标人。丁方根据甲方、乙方的要求开展

跟踪审计工作。

2 项目概况与招标内容

2.1 项目概况

项目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境内，场址距马尔

康市直线距离约 20km，交通较为便利。场址中心位于场

址中心经纬度坐标 N32° 9′ 18.36″、 E102° 17′

27.60″，场址植被为草甸为主，零星见灌木；场内海拔

高度约 3500～4300m，地势较开阔平坦。场区内土地主

要为荒草地，场区内无居民点、无自然保护区、无重要

矿产区、无文物古迹等环境敏感区，不存在制约工程建

设的因素。

本工程交流侧装机容量为 400MW，共包含 136 个固

定式光伏方阵。其中 1.6MW 方阵 11 个、2.1MW 方阵 4 个、

2.6MW 方阵 17 个、3.0MW 方阵 9 个、3.2MW 方阵 95 个。

每个 1.6MW 方阵并联 115 串光伏组串、每个 2.1MW 方阵

并联 161 串光伏组串、每个 2.6MW 方阵并联 207 串光伏

组串、每个 3.0MW 方阵并联 230 串光伏组串、每个 3.2MW

方阵并联 253 串光伏组串，每串光伏组串串联 26 片

585Wp 单晶硅双面组件。

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210,953.09 万元，其中设备及安

装工程合计预估为 111,055.68 万元（设备购置费预计

78,562.64 万元，安装工程费预计 32,493.04 万元），约

占总投资额的 52.64%；其中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25%，其



— 3—

余为银行贷款资本金自筹。预计总工期 12 个月。

2.2 招标范围及合同承包工作内容

2.2.1 本合同项目的招标范围

本次招标审计服务包括以下内容：

马尔康 7＃8＃9＃地块大藏光伏项目过程跟踪审计。

2.2.2 合同承包工作内容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招标人管理制度等规定，对

工程建设项目开展情况、财务核算情况等实施全过程的真

实、合法、效益性进行监督和评价，并出具跟踪审计报告

及管理建议书。审计内容包括工程建设项目内部控制、投

资立项、设计(勘察)管理、招投标、合同管理、设备和材

料采购、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、竣工验收、财务管理等过程

的审查和评价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内部控制审计：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和标准化

管理体系的建立执行情况；工程建设管理主要环节的控制

情况；信息系统管理情况等。

（2）投资立项审计：对工程建设项目决策依据的真实

性、完整性和科学性以及决策程序的合规性进行的审查与

评价。主要包括：项目立项情况审计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真

实性审计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完整性审计、可行性研究

报告科学性审计、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审

计、可行性研究报告财务评价审计、决策程序的审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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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设计(勘察)管理审计：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勘察、

设计环节各项管理工作质量及绩效进行的审查和评价。主

要包括：委托设计(勘察)管理的审计、初步设计管理的审

计、施工图设计管理的审计、设计变更管理的审计、设计

资料管理的审计等。

（4）招投标审计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等各方面的招标(比选)管理工作质量及绩效进行的审

查和评价。主要包括：招标管理制度的审计、招投标前准

备工作的审计、招投标文件的审计、开评标和定标等各项

招投标工作的审计。

（5）合同管理审计：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各项合同内容

及各项管理工作质量及绩效进行的审查和评价。主要包括：

合同管理制度的审计、合同内容的审计、合同签订的审计、

合同执行的审计、合同价款结算与支付的审计等。

（6）设备和材料采购审计：对项目建设过程中设备和

材料采购环节各项管理工作质量及绩效进行的审查和评价。

主要包括：设备和材料采购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审计、设备

和材料采购环节的审计、设备和材料验收、使用等管理工

作的审计、其他相关业务的审计。

（7）工程管理审计：对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

作进度、施工质量、工程监理和投资控制所进行的审查和

评价。主要包括：工程进度控制的审计、工程质量控制的

审计、工程投资控制的审计、工程变更管理的审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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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工程造价审计：对工程建设项目全部成本的真实

性、合法性进行的审查和评价。主要包括：设计概算的审

计、施工图预算的审计、合同价的审计、工程量清单计价

的审计、变更与索赔价款的审计、工程结算的审计等。

（9）竣工验收审计：对已完工工程建设项目的验收

情况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的审查和评价活动。主要包括：

验收审计、合同履行结果的审计等。

（10）财务管理审计：对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筹措、资

金使用及其账务处理的真实性、合规性进行的监督和评价。

主要包括：建设资金筹措的审计、资金支付及账务处理的

审计等。

2.3 分阶段出具以下审计报告

2.3.1 项目建设前期准备阶段

丁方对项目投资立项及批复、设计（勘察）文件、内

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执行、招投标、合同管理、设备和材

料采购、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等方面执行审计工作。该阶

段工程过程跟踪审计现场审计工作不少于 2 次，每次现场

审计工作结束 7 日内提交阶段性审计报告，同时提出阶段

性管理建议书。

2.3.2 项目建设中期阶段

丁方对项目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执行、招投标、合

同管理、设备和材料采购、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及结算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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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财务管理等方面执行审计工作。该阶段工程过程跟踪

审计现场审计工作不少于 2 次，财务过程跟踪审计不少于

1 次，每次现场审计工作结束 7 日内提交阶段性审计报告，

同时提出阶段性管理建议书。

2.3.3 项目建设后期阶段

丁方对项目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执行、招投标、合

同管理、设备和材料采购、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及结算办

理、财务管理等方面执行审计工作。该阶段工程过程跟踪

审计现场审计工作不少于 1 次，每次现场审计工作结束 7

日内提交阶段性审计报告，同时提出阶段性管理建议书。

2.3.4 项目竣工阶段

丁方对项目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、招投标、合同管理、

工程造价及结算办理、竣工验收、财务管理等方面执行审

计工作。该阶段工程过程跟踪审计现场审计工作不少于 1

次，财务过程跟踪审计不少于 1 次，每次现场审计工作结

束 7 日内提交阶段性审计报告，同时提出阶段性管理建议

书。

基于项目实际施工情况，以上各阶段工程管理审计工

作主要内容详见招标文件“第三章 招标项目服务要求”。

2.4 服务要求

2.4.1 审计服务期限

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马尔康 7＃8＃9＃地块大藏光伏项



— 7—

目完成竣工验收，丁方出具项目跟踪审计总报告后经乙方验

收合格之日止。本项服务合同期限结束并不解除丁方为甲方、

乙方提供后续服务的义务。

2.4.2 审计服务时间要求

现场审计工作结束 7 个工作日内提交跟踪审计报告，同

时提出阶段性管理建议书。如由于丁方原因导致审计不能满

足甲方、乙方要求，丁方应进行补充审计，补充审计费用不

再另计。

2.5 审计工作地点

现场审计工作地点：阿坝州马尔康市大藏乡。

2.6 服务质量

服务质量需满足相关法律法规、行业规定及合同的要求。

2.7 其他要求

所有审计采取现场就地审计的方式完成，不允许将资

料原件带出丙方提供的办公场所；丙方提供的电子资料，

仅用于审计工作，并做好保密，在审计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删

除或卸载。

3 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投标人资格条件及业绩要求

(1) 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有效的营业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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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；

(2)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(3)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(4)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(5) 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
(6) 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（注：如联合体参与投

标

，则联合体成员中负责财务审计工作的单位应具有会计师

事务所执业证书；

（7）投标人近3年（2021年 1月 1日-至今）已完成至少

1项工程建设项目的跟踪审计服务的业绩。

3.2 人员要求

(1) 项目经理（项目负责人）由工程审计负责人担任，

必须具有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，5 年及以上工程建设项

目造价咨询工作经验，且至少担任完成过1个工程建设项目跟

踪审计的负责人业绩；

(2) 财务管理审计负责人必须是注册会计师，具有 5

年及以上财务审计工作经验；

（3）其它审计人员要求：专业人员类似审计或相关工

作年限不得低于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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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人员配置要求详见招标文件“第三章 招标项目服务

要求”。

3.3 信誉要求

(1) 投标人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

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；

(2) 投标人截至投标截止日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

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

行为记录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；

（ 3) 未 被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在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

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

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3.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。联合体投标的，应满足

下列要求：

(1) 因本招标项目工作实际需要，联合体参与投标的，

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应为工程造价咨询单位。

(2) 联合体成员单位不超过 2 家(包含牵头单位)；

(3)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4 招标文件的获取

4.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 2024 年 9月3日开始登陆

天府阳光采购服务平台(https://www.tfygcgfw.com/)，完成

注册后下载招标资料(招标文件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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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除上述方式外，招标人不提供其他任何报名和招

标文件获取的方式。

5 投标文件的递交

5.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(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)为

2024年 9月24日 9时 30 分，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

江西路 1 号川投大厦 2105 会议室。

5.2 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

点。逾期送达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

不予接收。

6 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

站 、 天 府 阳 光 采 购 服 务 平 台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www.tfygcgfw.com/）(发布公告的所有媒介名称)

上发布。

7 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江西路 1 号川投大厦 2110 室

邮编：610041

联系人：赵老师/周老师

电话：028-86098931/028-86098810

2024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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